附件1：
中国石油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
评选条件和评选办法

一、评选条件
1.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2.工作能力过硬。注重提高青年群众工作本领，带头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青年学习，勤于思考钻研，善于开展理论政策宣讲和思想引领，善于把握青年脉搏、组织发动青年，带头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落实共青团中央六条规定，从严从实推动工作、实绩突出。
3.工作作风优良。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树牢群众观点，心系广大青年，带头密切联系青年、热心服务青年、反映青年呼声，热爱党的青年工作，坚持担当实干，善于改革创新，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勇于开展自我批评，自觉接受组织和团员青年的监督。
4.在所在团支部团员教育评议中获得“优秀”等次。
5.本年度内累计担任专兼职团干部达半年以上。
6.学习成绩位于专业前50%。
[bookmark: _GoBack]7.2025年度优秀共青团干部与优秀共青团员不可兼得。
二、评选办法
1.在校生团干部及青年教师团干部均可参加评选。
2.各学院（部）确定优秀共青团干部的数量不超过本学院（部）团员总数的3%（本年度红旗团委获评单位获评比例不超过5%，计算后不足一个名额的按照一个名额计算）。各校级学生组织推荐名额应不多于学生组织五四表彰申报名额分配数。
3.4月15日前由学院（部）团委、各校级学生组织评比和推荐并将评选结果填报《优秀共青团干部申报表》（附件4）、《五四表彰申报情况汇总表》（附件3），上报校团委审核，通过校团委审核后获评优秀共青团干部。





附件2：
中国石油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评选条件和评选办法

一、评选条件
1.理想远大、信念坚定。带头学习党的科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2.刻苦学习、锐意创新。带头立足岗位、苦练本领、创先争优，热爱劳动、刻苦学习、崇尚实干，努力成为青年先锋，团结带动青年作用明显。
3.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带头站稳人民立场，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参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社会活动表现突出。
4.崇德向善、严守纪律。带头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树立集体主义思想，严格遵纪守法，严格履行团员义务、正确行使团员权利，努力完成组织分配的工作。在2025年度团员教育评议中获得“优秀”等次。
5.团龄在一年以上（截至本年度4月30日）。
6.学习成绩位于专业前50%。
7.2025年度优秀共青团干部与优秀共青团员不可兼得。
二、评选办法
1.具有团籍的我校在校团员均可参加评选。
2.各学院（部）确定优秀共青团员的数量不超过本学院（部）团员总数的5%（本年度红旗团委获评单位获评比例不超过8%，计算后不足一个名额的按照一个名额计算）。各校级学生组织推荐名额应不多于学生组织五四表彰申报名额分配数。
3.4月15日前由学院（部）团委、各校级学生组织评比和推荐并将评选结果填报《优秀共青团员申报表》（附件5）、《五四表彰申报情况汇总表》（附件3），上报校团委审核，通过校团委审核后获评优秀共青团员。




附件3：

中国石油大学2025年度五四表彰申报情况汇总表
单位名称：                  （章）

	学院团支部总数
	       （个）
	学院共青团员数
	     （人）

	优秀团干部申报人数
	

	优秀共青团员申报人数
	



